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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雄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( 甲 表 ) 
核定文號：民國 100 年 6 月 13 日高市府四維人力字第 1000061579 號函核定 

民國 103 年 12 月 1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0331097500 號函核定修正 
民國 104 年 7 月 31 日高市府人力字第 10430757100 號函核定修正 

承辦單位 

工 作 項 目 及 內 容 
權 責 劃 分 

會 辦 

機 關 

（單位） 

備 考 
第 四 層 第 三 層 第 二 層 第 一 層 

項 目 內 容 股 長 
科   長 

（主任） 
局 長 市 長 

防治科 

 

 

 

 

 

 

行政科 

 

 

保安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後勤科 

 

 

 

 

犯罪預防

科 

 

 

 

 

 

 

秘書室 

 

 

 

法制室 

 

 

 

民防組訓 

 

 

 

 

 

 

分駐（派出）所 

 

 

一、春安工作 

 

二、戰時警務  

 

三、槍砲彈藥刀械

管理 

 

 

 

 

四、刀械鑑定 

 

 

 

財產管理 

 

 

 

 

社區治安營造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秘書業務 

 

 

 

警政法規之審查處

理 

 

 

一、本市民防人員傷亡、撫卹

事項。 

二、本市民防會報召開事項。 

三、民防團隊大隊長任免事項。 

 

 

 

分駐（派出）所增設裁併。 

 

 

策訂春安工作執行計畫事項。 

 

策訂戰時警務工作執行計畫事

項。 

一、自衛槍枝執照之核發。 

二、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

    例，有關原住民自製獵槍 

    及模擬槍之行政裁罰。 

三、刀械申請許可證。 

 

辦理轄內各級檢察署、法院及

人民、團體或公司、行號鑑驗

申請案件。 

 

一、土地廳舍產權移轉、租賃。 

二、房屋建築及設備佔稽查一

定金額 10％以上之報廢。 

三、接受財物贈與。 

 

一、社區治安營造輔助申請案

之審核作業。 

二、辦理社區治安研習觀摩活

動。 

三、社區治安營造成果評鑑。 

四、有關社區治安會議之規

劃、督考事宜。 

 

一、監察院交辦事項之處理答

覆。 

二、議會質詢事項之處理答覆。 

 

警政法規政策意見之審查。 

 

 

 

擬 辦 

 

擬 辦 

擬 辦 

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擬 辦 

 

擬 辦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擬 辦 

 

 

 

擬 辦 

擬 辦 

 

擬 辦 

 

擬 辦 

 

擬 辦 

 

擬 辦 

擬 辦 

 

 

擬 辦 

 

擬 辦 

 

擬   辦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審 核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審 核 

 

 

擬 辦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審 核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審 核 

審 核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核 定 

核 定 

 

 

核 定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審 核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核 定 

 

核 定 

核 定 

 

 

核 定 

 

審 核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 

 

核 定 

核 定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 

核 定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核 定 

核 定 

 

核 定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核 定 

 

 

 

財政局 

主計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財政局 

財政局 

 

財政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法制局 

主計處

（涉及

經費事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內容文字

修正(原為

自衛槍枝

執照之核

發；違反槍

砲彈藥刀

械管制條

例及刀械

申請許可

證。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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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防管制

中心 

 

 

 

 

 

 

防空防護 

 

 

 

 

 

 

本市軍民聯（綜）合防空演習

實施計畫事項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擬 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審 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核 定 

 

項） 

財政局

（涉及

經費事

項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